
关于近期做好 2024 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补助资金项目的工作提示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 2024 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

目管理，现将近期有关工作提示如下：

一、项目管理方面

（一）项目预、结算评审。项目安排资金在 100 万元（不

含）以下的项目原则上由项目责任单位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

公司进行预算审核、结算审计；项目安排资金在 100万元（含）

以上的项目由项目责任单位报县财政局进行预、结算评审。

（具体参照《兴国县政府性投资项目预结算评审管理办法》

（兴府办字〔2024〕29 号）文件执行）

（二）项目招投标。项目安排资金 60 万元以下项目由

业主单位按项目招投标管理的相关要求确定有相应资质的

施工单位；60 万元（含）以上、400 万元以下的项目按照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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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相关法律法规确定施工单位；400 万元（含）以上项目

必须采取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施工单位。

（三）签定施工合同。由项目责任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

施工合同，主要内容包括：建设地点、建设内容（数量和质

量）、工程价款、建设工期、工程造价、违约责任、竣工验

收、质量保修范围和质量保证期等条款。

（四）项目实施管理。乡镇、村及常驻工作队要加强项

目的日常监督和管理，若发现项目质量差、未按要求施工等

问题，要及时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；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隐

蔽工程要做好签证和保留影像资料，同时留存多组同一地点、

同一角度项目实施前、中、后的对比照片。

（五）项目竣工验收。项目责任单位会同乡镇分管领导、

具体工作负责人、村两委干部、驻村工作队、施工单位、项

目管理理事会成员等成立验收小组共同到项目实施地进行

实地察看验收，并签字确认。

（六）项目资金拨付。项目责任单位可接受施工单位阶

段性结算工程款的申请，申拨项目资金的具体比例要根据项

目已完成的实物工程量决定，避免出现超进度拨付项目资金

现象。未完工项目最多拨付到合同价款的 60%，已完工项目

最多拨付到合同价款的 80%，已完工且通过竣工验收及结算

后，按结算金额结清剩余工程款。

项目完工结算拨款后，仍有结算结余、审计结余资金的，

结余资金必须由项目责任单位及时上缴财政账户，不得擅自

挪用资金。

（七）档案管理。项目实施完成后要及时设立永久性公



示牌，同时完善项目档案资料，整理成册，不能缺项漏项。

二、近期工作安排

1.已批复项目要尽快确定施工单位，全面组织推进项目

实施，乡村振兴局将每周统计项目进展情况；

2.加快项目资金拨付，严格按阶段性资金拨付的方式拨

付项目资金，保证资金拨付与项目工程量相匹配（开工项目

最多拨付合同价款的 30%），确保 6 月 30 日前完成上级资金

拨付率达到 50%以上的考核要求；

3.加快油菜种植奖补资金的拨付，严格按照农业农村局

下发的《关于及时拨付 2023 年冬种油菜奖补资金的函》要

求，拨付资金；

4.认真组织申报第二批产业直补、交通补贴和雨露计划

资金补助。

兴国县乡村振兴局

2024 年 6 月 5 日


